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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关于开展经营主体除名标注工作的通知

渝市监发〔2024〕86号

各区县局：

为强化信用约束，维护交易安全，促进经营主体诚信自律，

提高政府监管效能，扩大社会监督范围，根据《市场主体登记管

理条例》及实施细则、《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》等有关规定，

市局决定开展经营主体除名标注工作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适用范围

在本市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登记且处于存续状态的企业、个体

工商户、农民专业合作社（以下简称经营主体），因未按规定期限

公示年度报告或因通过登记的住所（经营场所）无法取得联系被

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或标记为经营异常状态，届满一年仍未改正的，

由市场监管部门实施除名标注，即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平

台（重庆）对外明示经营主体经营状态，在该经营主体名称后备

注“（除名标注）”红色字样，提醒其依法履行主体责任。

二、工作流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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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确定除名标注名单。市市场监管局利用大数据，梳理

因未按规定期限公示年度报告或因通过登记的住所（经营场所）

无法取得联系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或标记为经营异常状态届满一

年仍未改正的经营主体名单。

（二）作出除名标注通知。市市场监管局自确定除名标注经

营主体名单之日起 10个工作日内作出除名标注通知。同步在国家

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重庆）、“山城有信”微信小程序发布除

名标注通知。

（三）进行除名标注标记。市市场监管局自作出除名标注通

知之日起 5个工作日内，对相关经营主体进行自动打标，即在经

营主体名称后备注“（除名标注）”红色字样，并通过国家企业信

用信息公示系统（重庆）向社会公示。

（四）做好除名标注后处置。被除名标注的经营主体仍为存

续状态，通过除名标注措施，旨在督促经营主体“现身履责”，主

动改正错误，修复信用；如经营情况发生变化，主动完善登记手

续；如无继续从事经营活动意愿，主动申请注销登记。各区县局

要指导督促被除名标注经营主体主动办理信用修复，变更或注销

登记。同时，对符合吊销条件的被除名标注的企业、农民专业合

作社，依法吊销营业执照。

（五）终止除名标注公示。被除名标注的经营主体依法移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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经营异常名录或者恢复正常记载状态、依法办理变更或注销登记、

被市场监管部门依法吊销营业执照的，自动终止除名标注信息公

示。

（六）除名标注异议处理。相关经营主体如对除名标注有异

议的，可以向各区县市场监管局申请查询除名标注信息，各区县

局应当核查后提供，发现除名标注错误的，自发现之日起 3个工

作日内撤销除名标注，并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重庆）

终止除名标注，予以公示。

三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建立机制。建立上下协同机制，市局优化完善公示系

统，增设除名标注功能，适时对符合条件的经营主体自动启动除

名标注工作；各区县局强化宣传指导，督促相关经营主体合规经

营，做好除名标注异议处理核查工作。建立定期分析研判机制，

针对除名标注的经营主体定期分类梳理、掌握情况、发现问题，

并纳入风险管理，及时会商、研究解决。

（二）严明纪律。在除名标注工作中要充分保护经营主体合

法权益，做到宽严相济。针对经营主体提出除名标注异议或申请

信用修复的，要依法依规及时处理，不得“吃、拿、卡、要”。

（三）扎实推进。各区县局要靠前服务、推动落地，遇到敏

感问题，要及时与市局对接。加强经验提炼和典型案例挖掘，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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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见成效出成果。

附件：关于对 XXX进行除名标注的通知

重庆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
2024年 9月 11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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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关于对 XXX进行除名标注的通知

经查，你单位 □因未按规定期限公示年度报告 □因通过登

记的住所（经营场所）无法取得联系 □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 □

被标记为经营异常状态届满一年仍未改正，根据《重庆市市场监

督管理局关于开展经营主体除名标注工作的通知》（渝市监发

〔2024〕 号）规定，现对你单位进行除名标注，并通过国家企业

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重庆）向社会公示。

你单位如果对本具体行政行为不服，可在接到本通知书之日

起六十日内向 申请行政复议，或者六个月内依法向人

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
区（县）市场监督管理局

年 月 日


